
屯 門 區 議 會  
2012-2013 年 工 商 業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 

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工 作 小 組  
第 十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日  期 ：  2013 年 5 月 15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時  間 ：  下 午 3 時 正  
地  點 ：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三 樓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  

出 席 者 ：  李 洪 森 先 生 ,  MH 召 集 人  缺 席 者 ：  陶 錫 源 先 生 ,  MH 
 程 志 紅 女 士    曾 憲 康 先 生  
 陳 文 偉 先 生    陳 金 兒 女 士  

 馬 盧 金 華 女 士     
 陳 浣 晶 女 士  秘 書    

 
列 席 者 ：  葉 玉 卿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絡主任 
 黎 宇 光 先 生  香 港 內 河 碼 頭  
 袁 子 諾 先 生  勞工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 
 周 佩 思 女 士  職安局顧問 
 李 瑞 超 先 生  屯門安全社區工作委員會聯絡 
 張 柏 明 先 生 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理/租約(屯門四) 
 陳 錦 添 先 生 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高級燃氣生產經理 
 譚 詠 芝 女 士 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行車主任 
 呂 良 瑛 先 生  信和物業管理有限公司物業經理 
 歐 桂 芳 女 士  佳定集團項目經理 
 負 責 人  

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 

  

 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 

  

討 論 事 項   

  

（ 一 ） 2013 至 2014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(a)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嘉 年 華 會  
 

 

2.   工 作 小 組 擬 於 來 年 1 月 中 旬 的 其 中 一 個 星 期 六 舉 辦 上 述 活 動，並 由 屯

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預 訂 場 地。活 動 會 播 放 職 安 健 的 資 訊 短 片，並 會 舉 行 頒 獎 典 禮 ，

以 表 揚 職 安 健 問 答 比 賽 的 勝 出 者 。  
 
(b)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講 座  
 
3.   上 述 活 動 將 於 平 日 晚 上 7 時 30 分 假 屯 門 大 會 堂 舉 行 ， 並 會 邀 請 職 業

安 全 健 康 局 (下 稱 「 職 安 局 」 )派 員 出 席 ， 工 作 小 組 亦 考 慮 邀 請 消 防 處 或 醫 院

 
民 政 處  

 
 
 
 
 

職 安 局  

1 



2 

 負 責 人  

代 表 出 席 ， 講 解 職 安 健 的 有 關 資 訊 。 講 座 場 數 待 定 ， 初 步 會 舉 辦 1 至 2 場 。  
 
(c)  橫 額 宣 傳  
 
4.   工 作 小 組 初 步 考 慮 製 作 50 幅 宣 傳 橫 額 ， 總 預 算 約 為 1 萬 元 。 工 作 小

組 會 向 有 關 部 門 包 括 房 屋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， 申 請 於 本 年 八 月 或 十 月 在 公 共 地 方

懸 掛 橫 額 。  
 

 
 
 
 

秘 書 處  

 

(d) 巡 迴 展 覽  
 
5.  工 作 小 組 已 向 職 安 局 及 勞 工 處 借 得 展 板 ， 預 備 作 巡 迴 展 覽 之 用 。  
 

 
 
 
 
 

（ 二 ） 邀 請 學 校 參 觀 機 構 事 宜  
 

 

6.  各 項 參 觀 活 動 已 陸 續 完 成 。 為 提 高 統 籌 參 觀 活 動 的 效 率 ， 工 作 小 組 認 為

日 後 需 加 強 與 學 校 的 溝 通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學 生 反 應 熱 烈 ， 亦 應 安 排 更 多 工 作 人

員 解 答 學 生 問 題 及 維 持 秩 序 ， 而 演 講 內 容 亦 可 配 合 學 校 通 職 教 育 。 時 間 安 排

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日 後 的 參 觀 活 動 應 安 排 於 非 考 試 時 間 舉 行 。  

 
 
 

  
（ 三 ） 考 察 活 動  
 
7.  工 作 小 組 擬 於 2013-2014 年 度 舉 辦 香 港 內 河 碼 頭 及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考 察

活 動 ， 每 次 活 動 的 名 額 不 多 於 25 個 。  

 
 
 

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  
8.  議 事 完 畢 ， 召 集 人 於 下 午 3 時 50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。  
 
 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日 期 ：  2013 年 5 月 29 日  
檔 案 ： HAD TM DC/13/35/CIHC/12 
 


